
2025 年 3 月 17 日特别
报道 2 责编：刘玉 版式：刘静 校对：周宾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3月15日下
午，淮南市2025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开
展诚信教育 共筑满意消费”户外宣传咨询活动
在新世界休闲生活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政
府主办，市市场监管局、市消保委协办，旨在为消
费者权益“站台撑腰”，传递守护群众“钱袋子”、
捍卫消费“安全感”的坚定决心。

活动现场，精心布置的展台前围满咨询市
民。市市场监管局、市消保委等单位通过法规宣
讲、案例警示、咨询服务、现场受理投诉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维权服
务。针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保健品辨伪等群
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进
行了科普宣传，向广大消费者普及消费维权知

识，揭秘消费陷阱，传授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技
巧，让每一位消费者都成为自己权益的守护者。
食品流通快检车也开进现场，为市民提供食品安
全快检服务。市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既实
用又有趣，真正做到了为消费者“撑腰”。

现场，为14家市级放心消费培育单位和2个
放心消费街区颁发了证书，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代
表在发言中承诺诚信经营，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商
品和服务。市消保委发布了消费警示，重点提醒
市民警惕预付式消费、慎交定金以及保护个人信
息。市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
费时要谨慎选择商家，认真审阅合同，保留消费
凭证，提高维权意识。对于定金消费，消费者应
货比三家，确认商品信息，慎交定金。此外，市消

保委还特别强调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提醒
市民在网络购物时注意保护敏感信息，不轻信陌
生来电和消息，避免因小利诱惑而泄露个人信
息。

此外，现场还举行了淮南市伴手礼商品展销
活动，来自全市14家伴手礼企业展示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商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展销
活动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购物选择，也进一
步推广了淮南本土品牌。

今年消费维权年主题是“共筑满意消费”，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

本报讯（记者 李严）3月13日，淮河早报、淮南
网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2024年度，全市卫健部
门聚焦医疗服务质量、公共卫生安全、健康产品监
管等重点领域，严查虚假宣传、违规诊疗、不合格消
毒产品等侵害消费者健康权益的行为，全年累计处
理案件423起，现对市民发布9起典型案件。

案件一：汤某某、徐某某非法注射肉毒素案
2024 年 8 月，市卫生健康委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移送案件，查明 2022 年汤某某、徐某某在无《医
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情况下，为他人注射
肉毒素。此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市卫生健康委分别
对徐某某罚款 85000 元、对汤某某罚款 30000 元。

案例二：田家庵区某美肤馆擅自开展诊疗活动
案

2024 年 11 月 9 日，田家庵区卫生健康委接投
诉，查实某美肤馆未取得《诊所备案凭证》，与锁某
某合作，以预约形式开展超声波抗衰等医疗美容活
动。该行为违反规定，田家庵区卫生健康委对其罚
款 5000 元，锁某某另案处理。

案例三：谢家集区某中医诊所擅自从事疫苗接

种工作案
2024 年 4 月 8 日，谢家集区卫生健康委接检察

院移送意见后调查得知，2022 年 6 月起，诊所负责
人昂某伙同苗某某购进港版九价宫颈癌疫苗为熟
人注射，非法获利 10200 元，二人对此供认不讳。
该诊所行为违反规定，被警告并处罚款 10 万元。

案例四：田家庵区某宾馆未配备病媒生物防制
设施案

2024 年 5 月 27 日，田家庵区卫生健康委接投
诉检查发现，某宾馆未配备病媒生物防制设施设
备，下达整改通知后，5 月 29 日复查仍未完成整
改。该宾馆行为违反规定，被警告并处罚款 1000
元。

案例五：韩某某整形外科诊所病历填写不规范
案

2024 年 11 月 5 日，凤台县卫生健康委检查发
现，韩某某整形外科诊所抽取的患者宋某病历手术
记录登记不全。该行为不符合规定，被警告并处罚
款 10000 元。

案例六：某药房经营无评价报告消毒产品案

2024 年 3 月 14 日，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消毒产
品国家“双随机”抽查中，某药房无法提供某某牌抑
菌剂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经调查情况
属实。该行为违反规定，被处罚款 2000 元。

案例七：孙某无证开展医疗美容活动案
2024 年 3 月 18 日，谢家集区卫生健康委接投

诉查实，孙某在无相关证件情况下，于 2024 年 2 月
先后两次为投诉人注射减肥针并收费 1200 元，后
孙某退还费用并补偿。孙某行为违反规定，被没收
药品、器械，处罚款 20000 元。

案例八：寿县某大药房经营过期消毒产品案
2024 年 1 月 19 日，寿县卫生健康委接投诉核

实，群众购买的贝敏舒药膏过期且致孩子脸部溃
烂。经调查核实后认定，该大药房行为违反规定，
被处罚款 3500 元。

案例九：某镇搬迁区卫生室超范围开展诊疗活
动案

2024 年 8 月 7 日，凤台县卫生健康委检查发
现，某镇搬迁区卫生室超出登记科目开展妇科诊疗
活动。该行为违反规定，被警告并罚款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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